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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共和晚期和帝政初期的 罗 马 ， 在每平方公里 万人的人 口 密度条件下 ， 维持 了 年

无瘟疫的记录 。 这要归 结于那时的 罗 马有较好的公共卫 生设施和相 应的 立法 。 卫生软设施有专 门 的卫

生官资 ，
硬设施有水道、 公共浴场和下水道 。 卫生立法有水道立法 、 浴场 立法 、 下 水道立法 、 工厂 排

汚立法 、 疾葬卫生立法 以及医疗卫生立 法 。 但罗 马人没有 天 隔 离制
，
对瘟疫的原 因 只 有神学 的解

释 ，
造成 了 面对外来症疫手足无措的局 面 。 而且 ，

罗 马人的卫 生设施还有不入户 、 污水与 小 固体废物

排 、 污水不经处理直排的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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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切题 文献概 览

尽管意大利学者马西米利亚诺 卡尔蒂尼 （ 在 年就出版了 《古

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教授 ， 法学博士 。

本文是我赢得的 年阁 姆斯奖学金 项目 的工作成果 ’
该项 目带给我在米兰大学为本文

工作一个月 （ 月 日 月 日 ） 的机会 。 感谢米大的约勒 法 教授的邀请与盛情接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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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公共卫生 ： 截止到帝政时代 》
一 书开拓 了 一个新领域 〕

， 但对罗 马 的卫生保障法

的研究成为热点 ， 还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 ， 并且是环境法勃兴的结果 。

目前
， 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文献 。 例如 ， 斯特凡 文克 （ 《古罗马的卫生与

生态条件以及由此所采取的城市卫生措施 》 ， 载 《汉堡医学杂志》 年第 期和第 期
；
亚历

克斯 斯考比 （ 《罗马世界的贫 民区 、 卫生与死亡率》 ，
载 《 历史研究季刊》

年第 期 ， 第 页及以次 ； 保罗 菲德利 （ ： 《被破坏的大 自 然 ： 生态与罗

马世界》 ，
巴勒莫 ， 年 ； 古德伦 弗德勒 （ 《生态希腊人与绿色罗马人 ？》 ，

杜塞尔多夫 苏黎世 ， 年 ； 希尔维欧 潘切拉 （ 《 罗马的城市净化 ： 组织

与责任人》 ， 载哈维尔 杜普雷
一

拉文托斯 （ 、 约瑟普 安东 雷莫拉

主编 ： 《城市垃圾 ： 罗 马城的废物处理 》 ， 罗 马 ， 年 ， 第 页及以

次
；
埃德瓦多 鲁伊兹 费尔南德斯 ： 《论古罗马 的健康与卫生 》 ，

载

《孔普卢顿罗马法研讨会文集 》 ， 年 ， 第 页及以次 ；
罗伯特 贝顿 （ 、 埃

拉 赫尔蒙 （ 主编 ： 《罗马帝国的观念 、 实践与环境问题》 ，
利摩 日

， 年 ； 埃

拉 赫尔蒙主编 ： 《罗马帝 国对水的综合管理 年 月 拉瓦尔大学国 际研讨会文集 》 ， 罗

马 ， 年 ； 恩佐 纳尔蒂 ： 《污染与罗马》 ， 载 《蒂托 卡尔纳奇尼 （ 纪念文

集》 （ 第 卷 ） ， 米兰 ， 年 ， 第 页及以次
；
劳拉 索利多罗 玛罗蒂 （

： 《环境保护的历史演进 古代世界的经验 》 ， 都灵 ， 年 〔 〕

；
何塞 路易斯 萨

莫拉 曼萨诺 ： 《环境法的罗马先例 ： 水污染 、 类水排放系统和不法

砍伐树木》 ， 年 ； 马里奥 菲奥伦蒂尼 （ ： 《罗马的环境

法先例》 ， 载 《指南》 第 卷 （ 年 ） ， 拿波里 ； 玛尔塔 娜塔莉亚 洛佩斯 加尔 贝 斯

： 《罗马法反映的损害公共空间空气质量的活动》 ， 载 《指南》 第

卷 （ 年 ） ， 拿波里 ； 弗朗切斯科 法索里诺 ： 《公元前 至公元前 世

纪的环境保护 问题初探 》 ， 载 《私法理论与历史 》 第 卷 （ 年 ） ；
路恰 莫纳哥 （

： 《 罗马法对环境问题的反映 ： 在个人的特权与集体的需要之间 》 ， 载 《私法理论与历

史 》 ， 第 卷 （ 年 ） ； 保罗 马达雷纳 ： 《环境法学与求诸罗马法学范畴

的必要》 ，
载 《环境法四月 刊 》 年第 期 ； 简 安德雷阿 帕 略尼 、 弗拉维奥 布鲁诺 ：

《环境法 ： 历史以及法律定义 》 ， 载 网站 ； 约

勒 法略莉 ： 《古罗马的环境保护》 ， 李飞译 ， 载 《厦门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年

第 期 ； 安德雷阿 迪波尔多 ： 《在告示与学说之间的对健康 因素的保护 ： 拉贝 奥的角色》 ， 米

兰
， 年 ； 蕾娜塔 卡敏斯卡 （ 《元首制初期

“

罗马城管理
”

的组织 》 ，

载 《法学笔记本》 第 卷 （ 年 ） ， 华沙
；
特林 ： 《共和时期罗马的营造官 ：

〈优流斯市政法 〉 中反映的罗马城管理》 ， 载 德 门蒂耶娃主编 ： 《古代和中世纪城市报告 ：

一

〔 〕 参见
‘

：

〔 〕 这是意大利的罗马法杂志 ， 第 卷 （ 年 ） 中设立的
■个

栏 目 。

〔 〕 至此文献的 目录引用 自 〔 意 〕 约勒 法略莉 ：

“

古罗 马的环境保护
”

， 李飞译 ， 载 《廈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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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泛欧洲的背景》 ， 第
一部分 ， 雅罗斯拉夫 ， 年 ， 第 页 。

显然可见
，
罗马的卫生法研究具有国 际性 ， 参与者有意大利人、 德国人 、 西班牙人、 法国

人、 波兰人、 俄国人等 。 研究的主题涉及罗马城的卫生保障 （ 其中又包括垃圾处理 、 上水供应

和下水排放等方面 ） 、 罗马 的生态破坏与环境保护问题两个方面 ， 意在揭开共和晚期 、 帝政早期

的罗马作为特大型城市如何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秘密 ，
以 图与今人的这方面经验相比较 ， 并揭

示那个时代的罗马面临的生态破坏窘境以及当时人们对环保必要的初步感知 ，
从而证明凡有城

市生活的地方就有环保的道理。 论者间不乏争鸣 ，
例如

， 对不法砍伐他人树木的罗马法规定 ，

何塞 路易斯 萨莫拉 曼萨诺认为具有生态保护的意 旨 ， 马里奥 菲奥伦蒂尼却认为这不过

是保护私人树木所有权的规定 ， 没有人们想象的生态意义。
〔 〕 无论如何 ， 这些文献侧重说明古

罗马有类似今天的环保法的法律 ， 都不涉及对罗马的反疾病法的研究 。 本文则着意开拓这
一方

面 ，
把对罗马环保法的研究与罗马的反疾病法的研究结合起来 ， 建立罗马公共卫生法的概念并

提供相应的支撑性论证 。

二
、 共和 晚 期

——

帝 政初 期 罗 马 人 的 生 活环境及其 污染 问题

罗马的历史悠长
，
从建城 （ 公元前 年 ） 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 年 ） ，

总共有

年 。 如果不限定期间 ， 谈论整个这个时期的罗马公共卫生法 ， 我将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 所

以
，
我遵循意大利罗马环境法研究前辈安德雷阿 迪波尔多的先例 ， 把对罗马公共卫生法的研

究限定在共和晚期和帝政初期 ， 因为这一时期罗马扩张到了巅峰
，
人 口剧增

，
公共卫生问题严

重 ， 从而催生了不少的公共卫生立法 。 但在必要的范围内 ， 本文也会涉及东罗马帝国的这方面

情况以及法律应对 。

为 了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合理的范围 内 ， 本文原则上只研究适用于罗马城的公共卫生立法 ，

不涉及行省和 自治市的这方面立法 。
〔

公元前 世纪开始 ， 外来人口 大量移入罗马 。 这与罗马的拉丁同盟盟主地位有关 。 该同盟

在公元前 年到公元前 年之间成立 ， 参加同盟的拉丁城邦有 个 。
〔 〕 以当时的罗马执政

官斯普流斯 卡修斯 名义签订的条约的 内容包括公私法两个方面 ， 从公法方

面讲 ， 同盟各方有在战争中互相援助的义务 ， 同时可 以平分战利品 。 同盟军作战时的最高统帅

由罗马将军担任 。 从私法方面讲 ，
同盟国 的市民彼此享有交易权和通婚权 ，

以及迁徙 自 由 。
〕

由此 ， 同盟国的国民可以移居罗马 ， 由此 ， 罗马人 口的数字在公元前 年是 ， 人 ， 公元

〔 〕 参见

〕 在环境方面 ， 除了中央的立法外 ，
罗 马还有殖民地和 自治市的这方面立法 ， 例如公元前 世纪的

。 参见

又如 ， 年的

。 参见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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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年是 人 ， 增长了 倍多 。 在同盟者战争前 ， 拉丁人只享有罗马人的民事权利 ， 不

享有政治权利 ， 拉丁人对此不满 ， 于公元前 年发动了同盟者战争并借此取得了 罗马人的政治

权力 ， 战争的爆发使移居罗马的难民更加增多 。
〔 〕 种种原因造成的共同结果是 ， 到奥古斯都时

代
， 罗马的人 口

， 仅住公寓楼的
，
就达到了 ， 人之多 ， 加上 ， 个独立

住宅的住户 ，
以每宅平均住 人计 ， 共 人许 ， 这样 ， 罗马 的总人 口 达到 万许 。

〔

到了 图拉真 （ 年 ） 时期 ， 罗马人 口则突破了 万 。
〔 〕

那么 ， 这么多 的人 口居住在多大的土地上 呢？ 在奥古斯都时期 ， 罗 马城的面积大约为

公顷 〔 〕
（ 等于 ， 平方米 ， 即 平方公里 ） ， 大约是每平方公里住 万人 。 而且

在这 公顷市内土地中 ， 还要剔除不能住人的 公顷土地 ， 它们被用来建造公共建筑 、 圣

所 、 会堂 、 仓库 、 浴场 、 竞技场 、 戏院等 。
〔 〕 如此 ， 罗马的人 口密度更大 ，

但上述 ， 公顷

说的是市区面积 ， 罗马人由于历年的军事胜利 ，
已不怎么惧怕外敌入侵 ， 所以 ， 人们并不都居

住在城区内 ， 有身份的人都住在乡村 ， 市 中心住的都是贫穷的平民 。
〔 〕 居住于城外的可能会稀

释罗马城区的人 口密度 。 但无论如何 ， 每平方公里 万人的人口 密度在当今世界也找不到匹敌

者 。 澳门每平方公里 人 ， 人 口密度被公认为世界之冠 〔 〕
， 但比起当时的罗马 ， 仍然是

小巫见大巫 。

在这样的人口
一面积关系下 ， 按通常的方式建房显然不能解决居者有其屋问题 。 罗马人开

始修建高层建筑公寓楼 （ 解决住房危机 ， 开头是两层 ， 底层开店 ， 上层住人 ， 后来发展

到 层或 层 。 过去的农地也被用来为建筑 。 贺拉斯 （ 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 ） 的诗篇

描述到 ， 耕地被用来盖奢华的大厦 。
〔 〕 大量高楼的密集 ， 加上建筑商填湖建楼 ， 甚

至让水中 的鱼感到 逼仄 。
〔 〕 如前所述 ， 多数罗马居 民居住在公寓楼 中 。 居住在独 门独 户 的

的罗马居民 ， 只有不到 万人 ， 占绝对少数 。

当然 ， 罗马城各个地区的人 口 密度并非完全同一 。 公元前 年 ， 奥古斯都把罗马城按序数

分为 个行政区 。 第一区卡佩拉 大门 区
；
第二区是切流斯 （ 山区

；
第三区

是伊西斯 （ 和塞拉皮斯 （ 区
；
第 四 区是和平神庙区 ；

第五区是埃斯奎流斯山区 ；

第六区是高路区 ； 第七区是宽路区 ；
第八区是罗马集议场区 ；

第九区是弗拉米纽斯竞技场区 ；

〔 〕 参见 。

同上 ， 第 页 。

〔 〕 参见 〔
日

〕 盐野七生 ： 《罗 马人的故事 条条大道通罗马 》
，
郑维欣译 ，

三民书局 年版 ， 第

页以下 。

〕 参见前注 〔 〕 ， 书 ， 第 页 。

〕 同上注 。

〕 共和罗马的部落分为 个城市部落和 个乡村部落 。 前者贱而后者贵 。 前者吸纳不少解放 自 由人和

私生子
，
后者成员多地主 。 罗马人以好农夫 为好公民的信念也导致这种落差 。

〔
参见维基百科词条

“

澳 门
”

， 载

最后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 〕 参见 ， 载 最后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 〕 参见 载 最后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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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区是帕拉丁山 区
；
第十

一区是大竞技场区 ； 第十二区是公共水池区 ； 第十三区是阿文丁山

区
；
第十四区是台伯河对岸 区 。

〔 〕 其中 以阿文丁 山 区和切流斯山 区最为拥挤 。
〕 前者是平民

区
，
最早的髙层建筑的诞生地 。

〔 〕 后者可能因为靠近市中心又不属于高 尚住宅区而吸引 了大量

的住户 。

口密集带来了污染问题 ， 居住得越拥挤的地方污染越严重 。 罗马城空气恶臭 ， 曾 当过西

西里总督的盖尤斯 韦雷斯 （公元前 至公元前 年 ） 出 门要带
“

口罩
”

： 中间衬有干玫瑰

花瓣做成的香囊 ，
以减轻到达呼吸道的臭气 。

〔 〕 弗伦迪努斯 （ 约 年

至 年 ） 也认为罗马城排水管里的水败坏空气 ， 让人难以呼吸 。
⑵ 〕 塞内加 （公元前 年至公

元 年 ） 为了逃避厨房做饭时排出的烟气出城到罗门塔纳的农庄居住 。
〔 〕

主要的污染源如下 ：

垃圾与生活污水 。 罗马人的主要的垃圾有用坏的陶器 、 皮革 、 动物尸体 、 粪以及污水 ，

它们是住宅 、 厕所的排出物 ， 也可能是某种商业活动的产物 ， 例如洗染店 、 羊毛厂 、 皮革厂的

产物 。
⑵〕 建筑垃圾也占有很大的分量 ， 它们是建筑物倒塌或拆除建筑物的结果。 垃圾的排放主

要靠下水道 ，
它不仅走污水 ， 而且走体积不大的固体垃圾 。

〕 纳污 口处在市中心 ， 开 口 很大 ，

所以是重要的空气污染源 。
〔 〕 但似乎也有专门 的固体垃圾排放地之设 ， 例如 ， 第五区的埃斯奎

流斯山长期被用作垃圾场 ， 其中排放低贱人的尸体 、 动物的尸体 、 屠场废料和其他垃圾 。
〔 〕 到

奥古斯都时期的梅切纳斯 （ 公元前 年至 年 ） ， 才把埃斯奎流斯山转

化为宜人的居住区 。
〔 它 曾经具有的垃圾排放场的功能可能转给什么其他地方承担了 。 至少用

坏陶器类的固体垃圾的排放地是被转给陶器 山 （ 承担了 ，
它主要收纳双耳瓮

也称 残骸
， 此等瓮的体积颇大 ， 可 以达到一人高 ， 两人合抱不交 ， 作为运送

液体 （例如油 ） 和固体 （例如小麦 ） 货物的容器使用 。 陶器山邻近河港 。
〔 〕 可能是货物上岸

后
，
坏了的容器就被丢弃在港 口附近 ，

日久形成一座小山 ， 髙 多米 ，

〔 〕 至今犹在 。

〔 〕 参见前注 〔 〕 ， 书 ， 第 页 。

〔 〕 参见 ，

〔 〕 参见汪洋 ：
《罗马法上的土地制度 ： 对罗 马土地立法及土地归属与利用的历史考察》 ， 中 国法制出版

社 年版 ， 第 页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

载 最后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 〕

‘

同上 ， 第 、 页 。

〕 同上 ， 第 页

〔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同上注。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同上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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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火灾 ，
由此造成的瓦砾恐怕不是罗马本城可以消纳得了 的 。 众所周知 ，

尼禄统治时期罗马发生大火 ， 第十区 、 第十一区 、 第三区全毁 ， 第二区 、 第 四区 、 第七区 、 第

八区 、 第九区 、 第十二区和第十三区半毁 。 尼禄命令 ， 由此造成的瓦砾由运粮船在 回程时运到

奥斯提亚的沼泽地带 ，
用来填土造地 ， 不得随意倾倒在其他地方 。

〔 〕 这也算是一种利用建筑垃

圾的方式。

居民的便溺 。 罗马人使用人畜粪便作为肥料 ， 既然如此 ， 在人畜 的便溺被用于肥 田之

前 ， 就有此等肥料的储存和转运问题 。 住公寓楼的人们有两个选择 ： 要么在 自 己 的居住单元使

用马桶 ， 要么使用公厕 。 如果他们选择了前者 ，
他们须把马桶倒进公共粪坑。 在此等粪坑中的

内容被庄稼人运走之前 ， 它们会散发出臭气 。 公厕中 的便溺则直接进了下水道 。 住独门住宅的

人可以出钱建造私人下水道把厕所中的秽物排进公共下水道 。 如果出不起这个钱 ，
也只能使用

马桶 ， 由此也有在马桶 内容达到农田前的空气污染问题 。

工厂的排放物 。 罗马主要是个消费城市 ， 所以 ， 石灰和玻璃制造等工厂造成的污染问题

不严重 ， 但消费城市也有为消费服务的工厂 ， 它们有洗染店 、 羊毛加工厂、 皮革厂、 食品厂 、

铅管厂等 。 它们的活动都会造成
一定的污染 。 容分述之 。

先说洗染店 。 罗马人主要穿 白色的羊毛织物 ， 具有易脏 、 易油的特点 。 加上绝大多数罗马

人都住在不具有洗衣条件的公寓楼 ， 他们的衣服都是交给洗染店洗 。 洗染店的活动不仅有洗 、

染 、 旧衣翻新 ， 而且包括新衣抛光 、 精加工 ， 还有剪下的羊毛和粗布的洗染 。
〔 〕 操作过程如

下 ： 用混合着洗漆剂的水处理衣服或布料 。 所谓的洗涤剂 ， 主要是人或动物的尿液 。 然后捶打

织物并洗涤 ，
以消除脏污 ， 然后梳理 ， 用硫黄熏 、 染色 ， 最后是抛光和精加工 。

〔 整个的过程

都要使用大量的水 ， 并排出 同样大量的混杂尿液和其他洗涤剂的污水 ， 它们构成污染源 。

次说羊毛加工厂 。 羊毛的加工过程如下 ： 剪毛 、 去油 、 抛光 （使用洗涤剂 ， 主要是尿 ） 、 梳

理 、 纺线 、 染色 。
〕 其排污程度与洗染店相若 。

再次说皮革厂 。 无论是民服还是军服 ， 都要使用大量的皮苹 。 而制革要经过去脂 、 柔化 、

染色等程序 ， 每个程序都有废弃物产生 。 所以 ，
皮革厂的污染情况与洗染店差不多 ， 只是更

严重 。

又次说食品厂 。 首先要提到的是与皮革厂相关的屠宰厂 。 不能说罗马人已实现了工厂化屠

宰 ， 但屠户是集中在
一个区域工作的 ，

也就是在现在的金字塔地铁站附近的区域 。
〔 〕 屠宰造成

血水和不要的动物内脏 、 动物粪便等构成污染源 。 其次要说到奶酪厂 （ 在

奶酪的加工过程中 ，
工厂会向 四周排出废气 、 废水 、 废热 ， 造成对邻人的损害 。

〔 〕

〔 〕 参见 〔 日 〕 盐野七生 ： 《罗马人的故事 恶名 昭彰的皇帝 》 ， 彭士晃译 ， 三民书局 年版 ， 第

页以下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 同上 ， 第 页 。

〔 〕 同上注 。

〔 〕 桑德罗 斯奇巴尼教授现在居住的金字塔地铁站附近的 区域就是古罗马过去的屠宰区 。 是他在一次

于斯举行的晚餐中告诉了我这个区域的这段历史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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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铅管厂 （ 。 罗 马人每年生产 吨以上的铅⑶ 〕
， 他们使用铅管作

为引水管 ， 由于水道普及 ， 所以铅管使用广泛 。
〔 〕 而铅在融化过程中 ， 会产生有毒的蒸汽 。

死者的遗体 。 万人口 的城市
，
按中 国 目前的死亡率千分之五计算 ， 每年要死 千人 。

实际上
，
由于医疗条件相对落后 ， 古代的死亡率远比现代高 ， 所以

，
罗马城每天面临的遗体近

具 ， 因此
，
死者的遗体处理是关系到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 西班牙学者伊西多勒 （约

年 ） 在其 《词源》 ，
， 中就罗马人最初的葬式这么说 ： 起初 ， 人们都把尸体埋在家

里。
〔 〕 这可能说的是丧家把家人的尸体埋在 自家的菜园或耕地里 ， 而不是埋在房间的地面下 ，

因为马尔库斯 奥勒留 （ 年 ） 颁布法律禁止人们在自 己的农庄埋葬死者 。
〔 〕 这样 ， 尸

体在腐烂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和液体会在一定程度上污染周 围的空气和土地 。 大概在苏拉统治罗

马的时代 （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 ） ， 埃斯奎流斯山成了平民的坟地 ， 人们在其中不仅倾倒

尸体。
〕

三 、 罗 马人 的 公共卫 生措施 以 及相应 的 法律

一

） 设立专 门的卫生官 员

在共和时期 ，
罗马设有罗马城道路环卫四吏 （ 和城夕卜道路

环卫二吏 负责维护罗马城和邻近地区的道路。
〔 〕 另外 ，

营造官和监察官承担城市的管理 。 营造官负责公共浴场的维护 。 监察官负责公共道路的卫生和

其他维护 。 到了元首制时期 ， 卫生保障职能转到保佐人手上 ，
他们是一个团体 ， 由元首任命并

对元首负责 。 他们分为水保佐人 （ 、 台伯河河床和河岸暨罗马城下水道保佐

人 （ 、 神庙 暨公共工程和公共地方保佐人

和道路保佐人 〔 〕

水保佐人以罚款保障水的卫生 。
〔 〕 台伯河河床和河岸暨罗马城下水道保佐人除了负责台伯河的

河务外
，
还负责维护罗马下水道的卫生 。

〔 〕 神庙暨公共工程和公共地方保佐人当然有义务维护

公共地方的卫生 。 道路保佐人镇压对公共道路的滥用 ，
批准任何种类的道路施工 。 每条罗马大

〔 〕 参见无名 氏 ：

“

古罗 马的铅生产
”

，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 年第 期 ， 第 页 。

参见前注 〕 ， 第 页 。

〔 〕

’

〔 〕 参见

°

， 。

〔 〕 参见 ，

，

〔 〕 参见陈可风 ：

“

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制度
”

， 东北师范大学 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页 。

〔 〕

’

〕 参见 ’ 。

〔 〕 参见前注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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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都设立
一个这样的保佐人 。 到了 帕 比尼安 （ 约 年 ） 的时代 ，

又增加了城市保佐人

负责卫生 。 当然 ， 市长官也负责城市的卫生 。
〔 〕

二
） 建立 了 完善的水道并有相应的 立法

随着罗马城人口 的增加 ， 台伯河的水不够满足需要 ， 罗马人只得从城外的地方建立水道取

水 。 从公元前 年开始 ， 罗马开始建造水道入城 ， 在共和时期建造 条
， 在帝政时期建造

条 ， 共计 条 ， 它们是阿庇尤斯水道 （ 建立于公元前 年 ， 长 公里 ） 、 老阿纽斯 （

水道 （建立于公元前 年至 年 ， 长 公里余 ） 、 马尔求斯水道 （建立于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 ， 长 公里余） 、 特普拉水道 （建立于公元前 年
， 长 公里余 ） 、

优流斯水道 （ 建立于公元前 年 ， 长 公里余 ） 、 韦尔郭 （ 水道 （建立于公元前

年 ， 长 公里余 ） 、 阿尔西提纳 水道 （建立于公元前 世纪 ， 长 公里余 ） 、 克劳

丢斯水道 （建立于公元 年至公元 年 ， 长 公里余 ） 、 新阿纽斯 （ 水道 （建

立于公元 年至 年 ， 长 公里余 〔
《

〕
、 图拉真水道 长 公里 ， 建立于

年 ， 它由 图拉真皇帝 （ ， 年在位 ） 主持修建 、 安东尼努斯水道 （

长 公里 ， 修建于 年 ） 。
〔 〕 条水道总长约 公里。

〔站 〕

这些水道每 日 向罗马城供水约 万立方米 ，
以罗马有 万居民算 ， 每人的 日用水量为

立方米 ， 在古典世界 ， 这已经是一个奢侈的数字了 。
〔 〕 罗马国家在城市街道或路旁设置了许多

水槽 ， 整 日不间断供给 ， 人们可以免费 自 由取用 。 由 于没有水龙头之设 ， 无人取水时 ， 水也照

流不误 ， 这样的水流也有其功能 ， 那就是带动 了小型的固体废物的流动 。
〔 〕 居住在独 门房屋中

的人们可以 申请私人用水特许 ， 在缴纳使用费的前提下从公共引水道接水 自 用 。 受理申请的人
一般为监察官 ， 在监察官不在的情形则 由 营造官受理 ， 到了帝政时期则 由水道保佐人接受 申请

后再交由皇帝做出许可 。
〔 〕 除了满足住在公寓楼和独 门房屋中的人们的用水需求外 ， 条水道

还为罗马的大量公共浴场 、 小便处和公厕供水 ， 保障了城市的卫生 。

为了维持水道的正常运作 ， 必须有相应的立法保障 。 首先有公元前 年至 年的 《奥古

斯都关于维纳弗鲁姆 水道的告示 》 （ 。 维

纳弗鲁姆处在康潘尼亚 ， 奥古斯都 （公元前 年至公元 年 ） 后来把它变成了罗马人的殖民

地 。 或许由于维纳弗鲁姆人缺乏建造和使用水道的经验 ， 奥古斯都用这个告示把罗马人的这方

面经验带给他们 。 主要包含如下规定 ： ①水道两边要求左右各留 尺空地 ； ②为建造和维修水

道的需要科加邻近水道的土地法定通行地役权 ，
以便运送建造和维修材料 ，

否认此等通行权的

土地所有人要吃官司 ； ③损害水道者 、 偷水者等要受制裁 ；
④卖水事务和收费配水事务委托两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 载

最后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参见前注 〔 〕 ， 〔 日 〕 盐野七生书 ， 第 页 。

参见吴爱强 ：

“

古罗马水道
”

， 《 中国水利 》 年第 期 ， 第 页 。

〔 〕 参见前注 〔 〕 ，
文

， 第 页
， 载

最后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 〕

〔 〕 同上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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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团处理 ，
他们根据维纳弗鲁姆议会议员的多数决行动 ； ⑤从水道引水必须在距离水道 尺 以

内的地方进行 ， 引水管应安置在地下 ， 此等地下享有公共道路的地位 ； ⑥罚则 ，
对违反本法者

由判还官处 ， 塞斯特斯的罚金 。
〔 〕 该法规定水道之水以出卖的方式分配 ，

与罗马免费供水

不同 。 看来 ， 首都福利是
一种古老的现象 。

其次有公元前 年颁布的 《关于水道的元老院决议》 （ ，

它包含如下规定 ： ①水保佐人的人员配备和设备配备 。 当他们在城外履职时 ， 给他们配备两个

侍从官 、 个公共奴隶 、
一个建筑师 ， 另配相当数量的文员 、 抄写员 、 助理 、 信使等 ， 这些人可

以领到工资 ， 水保佐人可以领到书板 、 纸张等办公用品 ； ②禁止私人直接从公共水道接水 ，
而

必须从公共水槽取水
，
水保佐人决定在何处建造此等水槽 ，

并决定哪些人可 以建造私人水槽 ，

获准建造私人水槽的人从水道取水的管子的直径不得超过 指宽 ， 此等引水管与水道的距离不

得超过 尺 ； ③水的供给以取得此等权利的土地所有人仍然占有此等土地为条件 ， 但对洗浴企

业的供水以及作为汲水地役权结果的供水除外 ； ④在修理运水设施时 ， 各种材料要尽可能方便

地运送 ，
以图少惊扰私人 ； ⑤水道两侧 尺 内不得有树木等植物 ， 如有 ， 要清除之 。 必须保证

水道两侧 尺的空间为空地 ， 违令者处 塞斯特斯的罚金 ， 其中一半归举报人 ， 另一半入

国库 ， 水保佐人承担此等案件的审理。
〔 〕 另外还规定 ， 对承包商完成的水道工程的检查由监察

官进行 ， 有时由营造官进行 ， 偶尔 由财务官进行 。 它还规定 ，
经证实不法地引公共引水道之水

灌溉私人土地的 ， 该土地要被没收 ； 主人对其奴隶的这种违法行为即使不知情也要受罚款 ；
任

何人不得污染公共用水 ’ 违法者将被处 塞斯特斯的罚金 。
〔 〕

再次有公元前 年颁布的 《关于水道的奎茵克隶斯法》 （ ， 它

规定 ，
以恶意诈欺 自 己或让人刺穿或弄破 、 损害把公水运进罗马城的已启用的或将启用的水道 、

拱门 、 管道 、 支管 、 水槽或积水池 ， 让此等公水不能到达罗马或不能被正常分派的人 ， 要判处

向罗马人民支付 塞斯特斯的罚金 。 对于非故意做如上事情的人 ， 要修理、 重建 、 更换他

损害的东西并拆除他非法添加的东西
，
直到达到水保佐人的要求 ； 如果水保佐人不在 ， 要达到

外事裁判官的要求 。 这两种官员都有权罚款并征收抵押物 ； 如果奴隶做了如上事情 ， 其主人要

被判处 塞斯特斯的罚金 。

在上述运送公水的设备附近的区域 ， 禁止进行建造 、 圈 围 、 耕种等活动 ， 也不得把任何物

带进此等区域 ， 本法允许或要求的用来制造或更换上述运水设施的物除外 。 对于违反这一禁令

的人
，
比照上列关于破坏运水设施者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处理 。

不得在上述运送公水的设备附近的区域放牧 、 割草或刈除灌木 。 水保佐人也不得在此等区

域安排植树 、 种葡萄 、 种荆棘 、 种灌木 、 筑堤、 圈篱笆等 。〔
《

〕

以上为法律关于国家水道的规定 。 裁判官告示在私人水道方面也有规定 。 《学说汇纂》 第

卷第 题第一节头段 （ ， ， 乌尔比安 ： 《告示评注》 第 卷 ） 记载了一个裁判官告

示 ， 它禁止人们阻止清洁水道 。 其辞曰 ：

“

裁判官说 ：

‘

我禁止使用暴力 ， 不许人们为引水而修

〔 〕
’ ’

〕 参见前注 〔 〕 ，
文

， 载 最后

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同上注 。

〕 同上注 。



清牵法 学 年第 期

理 、 清扫水渠 、 蓄水池 （ 、 闸 门 ， 只要他既未以暴力 、 又未以隐匿 、 又未以容假 ， 从你

以不同于前一年夏天引水的方式引水
’ ”

。
〔 〕 这一告示涉及的是汲水役权的享有者与供役地所有

人的关系 。
〔 〕 前者去年夏天就从后者的土地汲水 ， 今年夏天又要进行同样的作业 ， 为此

，
需要

修理并清扫有关的引水设施 ， 但供役地所有人担心此等施工会损害 自 己的财产 ， 因而意图禁止
，

地役权人遂请求裁判官救济 。 裁判官以此等告示救济之 。 此等告示除 了保障 了供水的继续外 ，

还保障了供水的卫生 。

显然 ， 这
一

告示以原告享有地役权为条件 ， 因为它提到原告去年夏天也从被告土地引 了水 ，

但魏努勒尤斯 〕对这一告示做了扩张解释 ： 去掉了其适用 以被告被允许引水的前提 ， 申 明 ：

“

关于修理水渠的令状之发布 ， 并不调査原告是否被允许引水
”

。 他提出 的理由很简单 ， 公众用

水的权力优于被告的所有权 ， 因为
“

在水渠得不到修理的情况下 ，
每个人都会被剥夺对水的使

用 ， 人们将为干渴所杀 。

”

〕 这样 ， 即使不享有汲水役权的人从水源土地取水 ， 后者的所有人

也必须容忍前者清洁弓 水设施的活动 。

三
） 建立 了众多 的公共浴场并有相应的立法

罗马人的居住空间私人卫生设施少或没有 ，
于是依靠公共的卫生设施解决 。

〔 ° 〕 在第二次布

匿战争 （ 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 ） 后罗马人开始建造公共浴场 ， 到公元前 年 ，
至少

有 个这样的浴场在罗马运作 。 两个世纪后 ， 数 目 突破至 个 ， 多到连历史学家都数不

清 ， 索性放弃统计 。 其中的卡拉卡拉浴场可 同时容纳 人洗浴 。 浴场低价对罗马人开放 ，

洗一次花半个阿斯铜币 ， 相 当于一个面包加上一杯葡萄酒的价格 ， 而且对于士兵和儿童免费 。

奴隶同样可 以人场 ，
如果奴隶有公务员 身份 ， 也是免费入场 。

〔 〕 浴水分为热 、 温 、 冷 种 。

经常的沐浴保证了罗马人的个人卫生 。 罗马人 由于气候的原因 ， 很多人患有风湿病 ， 洗浴是治

疗此病的良方 。 罗马名医杰尔苏斯 （ 在其 《医学大全》 中提到洗浴可治

疗或减缓发烧 、 肠炎 、 肝痛 、 小脓包 、 眼疾等 。 奥古斯都的御医安东纽斯 穆萨 （

以冷水浴帮助其东家治好了肝脓肿病 ， 老普林尼 （ 年 ） 以洗浴治疗其眼病 ， 阿德

里亚努斯 （ 年 ） 皇帝每天在浴池泡几个小时治疗其疾病 。
〔《 〕 特别要指 出的是 ， 罗马人

的浴场并非单纯洗澡的地方 ， 而且也是锻炼身体的地方 ， 在洗浴前人们通常进行一定的体育活

动 ， 如玩球 、 摔跤、 练臂力 、 跳高 、 做体操 、 掷铁饼或长矛 ， 出汗后再下水 。
〔 〕 这样的锻炼更

有防病作用 。

关于浴场的立法有 ：
， 规定总督按用水市民的比例确定供应公共浴场的冷水和热水

〔 意 〕 桑德罗 斯奇巴尼选编 ： 《债 私犯之债 （ 和犯罪》 ， 徐国栋译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

〔 〕
亚历山大 塞维鲁时期的法学家 ， 帕比尼安的学生 ， 前列皇帝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

〔 〕 参见前注 〔 〕 ，
〔 意 〕 喿德罗 斯奇 巴尼选编书 ，

第 页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也参见余音 ：

“

热爱洗澡这件事
”

， 载 《厦门晚报》

年 月 日 ， 第 版 。

〔 〕 参见孙振民 ：

“

简析古罗马公共浴室财政来源
”

， 《世纪桥 》 年第 期 ， 第 页 。

〔 〕 参见秦治国 ：

“

古罗马洗浴文化研究
”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年第 期 ， 第 页 。 并参见 〔 古

罗马 〕 苏维托尼乌斯 ： 《罗马十二帝王传 》 ， 张竹明等译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 页 。

〔 〕 同上 ， 秦治国文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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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 。
〔⑷

， 规定水道的水主要用来供应公共浴场的冷水和热水 〔《 〕等 ，
基本的原

则是公共水道的来水要优先给公共浴场使用 ，
因为公众的利益髙于私人利益 。

四
） 建立 了 良好的下水道并有相应的立法

上水道诚然重要 ， 但下水道亦必不可少 。 两者是平行设施 ，
相互配合发挥作用 ， 例如 ， 上

水道不停放水是为了让下水道的污物能被冲走 。
〔沾〕

罗马的下水道建设开始于改善市区环境 。 罗马城的集议场 地带曾是沼泽地 ，
公元

前 年 ， 埃特鲁斯王塔克文 普利斯科通过修建大下水道 （ 把水排干 ， 形成

了罗马城的中心 。
〔 〕 这个下水道起初是个明渠 ， 到奥古斯都时期被封闭起来 ， 成为地下水

道 。
㈣ 大下水道大得可以在里面行船 ， 把罗马市中心的积水排到台伯河中 ，

由此有效地避免了

市区积水造成的蚊虫滋长 ， 达到防止疟疾的 目 的 。 到帝政时期 ， 罗马至少有 条下水道 ，
除了

最有名 的大下水道外 ， 还有皇帝下水道、 埃乌里普斯 （ 和共和下水道 、 战神广场下水

道 、 牛市 （ 下水道 、 大竞技场下水道等 。
〔 〕 这些下水道的污水都不经处理直排

台伯河 ， 构成污染 。
〔 〕

与这些公共下水道相连的有私人下水道 （ ， ， 。
〕 这是私人在修建房子时埋在地

下的污水管 ， 此家的此等水管通过彼家并与该家的污水管连接后通往下一家 ， 以此类推 ，
直到

达到公共下水道 。

罗马的立法机关似乎重上水道而轻下水道 ， 所以无关于下水道的立法流传给后世 ， 只有裁

判官法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 分别针对公共下水道和私人下水道进行了立法 。

就公共下水道
，
裁判官规定 ：

“

你让人在公共下水道中所做的施工或堆放的物 ，
由此使其使

用状况恶化或将变得恶化的 ， 你要恢复原状 。 就不得进行这样的施工和这样地堆放物 ， 我也要

发布令状
”

（ ， ， 。
〕 罗马的下水道的宽敞可能诱使人们在里面堆物甚至搭建 ， 例

如
，
流浪汉在里面搭建棚屋居住 。

一旦有洪水 ， 此等堆物或搭建会造成行洪不畅 ， 造成水患 ，

所以裁判官要命令行为人恢复原状 。

就私人下水道 ， 裁判官规定 ：

“

我禁止使用暴力 ， 不许你清扫 、 修理系争的 、 从他人的房子

〔 〕

， ’

同上 ， 第 页 。

〔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 参见 〔 日 〕 盐野七生 ： 《罗马人的故事 罗马 不是
一

天造成的 》 ， 徐幸娟译 ，
三民书局 年版 ，

第 页 。

〔 〕

， ， ，

〔 〕 ， ：

参见前注 〔 〕 文 ， 第 页 ， 载

最后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 参见前注 〔 〕 ， 〔 意 〕 喿德罗 斯奇巴尼选编书 ， 第 页 。

同上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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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到你的房子的下水道 ， 对工程的缺陷造成的潜在损害 ， 我将命令提供担保 。

”

〔 〕 这一令状授

权人们为了清扫下水道而进人邻人的房子并拆开地板 。 如此可能损害邻人的房屋以及其中的设

施 ，
甚至有碍邻人的私生活权 ， 所以 ， 施工人要把因修理下水道的需要而拆除的物恢复原状 ，

为此 ， 他要订立潜在损害的要式 口约 ， 承诺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
〔 〕 这是最好的结果 ， 但如

果碰到蛮不讲理的邻人 ， 以暴力阻止施工人进入其房舍修理下水道 ， 这个令状即
“

禁止邻人使

用暴力 ， 不让下水道得到清扫和修理
”

。
〔 〕 那么 ， 裁判官为何要以此等令状干涉私人房屋所有

权的享有 ？ 答曰为了公共利益 ， 因 为卞水道的清扫和修理被认为以公共福利为 目 的 ， 关系到城

市的卫生和安全 。 因为如果不做修理 ， 下水道的垃圾不仅威胁空气的干净 ， 而且可能造成房屋

倒塌 。
〔 〕

五 ）
工厂排污立法

洗染店排污立法 。 普林尼在其 《 自然史》 第 卷第 章报道 ： 公元前 年 ， 制定了

《关于洗染店的梅特流斯法 》 （ 它是由弗拉米纽斯 （ 和

埃米流斯 （
无 在担任监察官时提议的 ， 由平民大会通过 。

〔 〕 该法禁止染衣店和洗衣

店把从它们的作坊产生的污水排到公共的地方和田野 ， 以罚金制裁违反者 。
〔 〕 另外 ， 乌尔比安

‘

在其 《告示评注 》 第 卷中也讨论 了洗染店污水致人损 害问题 （ ， 。 其辞 曰
：

“

特雷巴求斯 〔 〕报道 ，

一

个其土地上有泉水的人在靠近泉眼的地方开 了
一家洗染店 ， 把废水排

到其邻人的土地上 。 他说该人不就其邻人提起的排放雨水诉讼承担责任 ， 但许多权威都认为 ，

如果他以沟渠排废水或在此等水 中投放污物 ， 他可受到排放雨水之诉的强制
”

。
〕 所谓雨水排

放之诉 ， 是调整低地对高地的受水关系的诉权 ， 基本的原则是低地应接受高地 自 然流下之水 ，

不接受人为流下之水 。
〔 〕 显然 ， 特雷巴求斯的意思是洗染店老板的邻人要容忍污水的排放 ， 但

“

许多权威
”

持相反的见解 ， 如果污水 自 然流下 ， 邻人需要忍受 ， 但如果洗染店老板设立专门 的

污水管道排污水 ，
则可 以

“

人为流下之水
”

的名义不予忍受 。 如此部分地限制 了污水的排放 ，

但法学家们一点也未考虑把污水处理干净后再排放的可能 ， 尽管他们试图借着雨水排放之诉的

名义限制污水排放
，
十分聪明

， 但还是与今人有差距 。

另外的反工厂污染措施是搬迁污染企业到人 口少 的郊区 。 罗 马铭文体诗人马 提亚利斯

—

年 ） 在其
一首诗中提到一个规定 ， 它要求把所有有

乌尔 比安 ： 《告示评注》 第 卷 。 同上 ， 第 邡 页 。

乌尔比安 ： 《告示评注》 第 卷 。 同上 ， 第 页 。

〔 〕 乌尔比安 ： 《告示评注》 第 卷。 同上 ， 第 页 。

〔 ？ 〕
，

乌尔比安 ： 《告示评注 》 第 卷 。 ， ， 乌尔比安 ： 《告示评注》 第

卷。 同上注 。

〔 〕 ，

〔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奥古斯都时期的重要法学家 。

〔 〕 ：

，

〔 〕 参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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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污染的企业 ， 包括皮革厂和洗染店搬迁到台伯河对岸的工业郊区 。
〔 〕 这个规定为后世的罗

马立法者沿用 。 在最为工业化的塞维鲁朝 ， 法律规定把工厂集中在特定的地区 ， 并向工厂主征

特别的税
，
此税一个世纪后才废除 。

〔 〕
《狄奥多西法典》 ， 禁止在一定的地方 ， 例如海

滨 ， 设立石灰厂 。
〕 列奥六世 （

—

年 ） 规定不得在城内建玻璃厂
，
以免火灾 。 并规定石

油厂及商品寄存所 、 洗羊毛活动必须在城外进行 。
〔 〕 尽管这里的

“

城
”

不是罗马 ， 而是君士坦

丁堡
， 但两者都是罗马帝国的首都 ，

可以看出有关规定的沿革性 。

食品厂排污立法 。 乌尔比安在其 《告示评注》 第 卷 （
，

， 中记载 了
一个奶

酪厂排烟案并提及了阿里斯托的处理意见 ： 阿里斯托在给切勒流斯 维塔利斯 （

出具的意见中说
，
我并不认为奶酪厂可 以向上方的建筑物排烟 ， 除非设立了承受此等烟害的役

权
， 这种观点得到了承认 。 他还主张不许高地所有人向低地倾倒水和其他物体。 如果发生 了此

等排烟
，
高地所有人可起诉低地所有人 。

〔 〕 看来 ’
工厂不得向邻人排放有害烟雾是规则 ， 但允

许设立排烟役权 。 如果此等役权有偿设立 ， 付出的代价应是排污费 。

六
） 殡葬卫生立法

在基督教时代之前 ， 罗马人实行土葬与火葬两种处理遗体的方式 。 关于葬式二元性的原因 ，

有不同的学说。 首先是罗马文明混合性说 。 持论者认为 ， 在有史时期 ， 维拉诺瓦和铁器时代的

其他北方部落实行火葬 ； 皮切诺以南某些部落实行土葬 ， 它们汇入罗马文明后 ，
可能都把 自 己

的习俗带了进来 。
〕 其次是葬式更替说 。 西塞罗认为 ， 罗马人先实行土葬 ， 从苏拉开始实行火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作者援引的马提亚利斯的 铭文体诗 》 第 卷第

首译文如下 ：

可 怕 的是染料的 气味 ，
它 比贪心 的洗染店老板

用 了很久的 坛子的 气 味更糟 ，
它 刚刚 散发到街 中 间

比公山羊 交配后的 精液更骚 ，
比狮子 的呼 吸更臭

比 台伯河对岸 的狗 口 里扯 出来的 皮更矣

比坏 了 的鸡 肉 与赙 了
一半 的鸡蛋混在一起 的味道更糟

比用 二手 的坛子装腐烂 的鱼 露的 味道更糟

当 她在去浴 室 的 中 间脱去衣服

她涂上绿色 的脱毛 药或涂上含瓣 的 白 色石 青 面膜

或她 三 四次 以豆粉覆盖 自 己

当 她想象通过千 百次 的躲 闪 自 己 巳 得救时 ，

当 她做 了 所有这些事情 时 ， 染料的 气味依然 。

根据 的英译本 （ 最后访问 时间 ：

年 月 日 ） 译出 。 可能是根据诗中的
“

比台伯河对岸的狗口里扯出来的皮更臭
”

一句推论出此等结论 ，
因为是工业区 的狗 ， 所以其皮肤更臭 。 但显然此等推论并不十分有力 。 另要说明的是 ，

此处的
“

染料 特指红螺 （ 的体液 ， 它用来染象征髙贵的紫袍 ， 但其气味却很可怕 。

〔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 同上注 。

同上注 。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参见 〔意 〕 路易吉 萨尔瓦托雷利 ： 《意大利简史——从起源到 当代》 ， 沈珩 、 祝本雄译 ， 商务印 书

馆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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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 ， 但遗骨仍被撒上泥土 。
〔 〕 第三是葬式因阶级而异说。 持论者认为

，
平民实行土葬 ，

贵族实

行火葬 。
〕 到基督教推广后 ， 因为相信复活后参与最后审判的可能 ，

火葬被废除 。
〔 〕

罗马人禁止在市区内埋葬或焚化死者 ， 即使在市区外埋葬或焚化 ，
也必须在他人房屋的

尺以外进行 《十二表法》 第 条和第 条 ） 。
〔 对于这一规定 ， 西班牙学者何塞 路易斯 萨

莫拉 曼萨诺认为是环保规定 〔 〕
， 但意大利学者马里奥 菲奥伦蒂尼认为 ’ 这一规定出￥宗教

的原因 ，
因为一块被祝圣过的土地如果接触了死者 ， 将被污染 。

〔 〕 无论何种说法为真 ， 这
一

规

定客观上避免了污染 。

阿德里亚努斯皇帝和戴克里先 （ 年 ） 和马克西米利安 （ 年 ） 两帝于

年有类似的规定 。 年 ， 格拉齐安 （ 、 瓦伦丁尼亚努斯 （ 、 狄奥多西

三个皇帝 ， 命令把所有保存在地上的尸体移往城外 ， 纳入棺材 中 。
〔 〕

但这
一

规则存在例外 ， 有些知名入士仍然埋在罗马城内 ，
享有这种特权的人 ， 其后代也有

同样的特权 。
〕 基督教时代后 ，

一

些圣徒被埋在教堂里 。 阿德利亚努斯本人就被埋在罗马城内

的台伯河畔 ， 其陵墓逐渐变为要塞 ，
现在称为天使城堡。

七
）
医 疗卫生立法

罗马人本无像样的医疗 ， 家父兼任家庭成员的医生的角色 。
一旦有人犯病 ， 靠祈祷医药之

神治疗 ， 病人被送到 台伯河中的提贝利纳小岛上拜谒此等神祇 ， 他们被期望依靠 自 身的抵抗

力和神力痊愈 。
〔％ 〕 自公元前 世纪后 ， 希腊医生开始在罗马行医 ， 导致了 医院在罗马 的兴

起 。 公元前 年
，
希腊名医阿斯克雷皮阿德斯 （ 来到罗马 ， 成为罗马官方接受

的第一位医师 。 他与门生给罗马人的形象极佳 〔 〕
， 故惜撒采取优待的政策吸引外邦医生来罗 马

行医 ， 此等政策包括授予外邦医生罗马市民权并豁免他们的公役等 〔 〕

。 这导致罗马小型诊所林

立 ， 甚至有许多可收容少数住院患者的设施存在 。 另外 ， 罗马人为军人、 警察和消防队员设立

了医院 。 到了基督教时代 ，
医院成为

一

种公共的卫生设施 。 医生分为研究医生 、 家庭医生 、 开

业医生与军医 。
〔
“

〕

〔 〕 参见 〔 古罗 马 〕 西塞罗 ： 《论共和 国 论法律》
，

王焕生译 ，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以下。

〔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 参见 〔意 〕 卡斯蒂康尼 ： 《医学史》 （上册 ） ，
程之范主译 ， 广西纖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参见
“

《十二表法》 新译本
”

， 徐国栋、 阿尔多 ■ 贝特鲁奇 、 纪慰民译 ， 《河北法学》 年第

期 ， 第 页 。

〔 〕 参见 ：

’ 。

〔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 〕 参见前注 〔 〕 ， 第 页 。

参见前注 〔 〕 ， 〔古罗马 〕 西塞罗书 ， 第 页 。

参见前注 〔 〕 ， 〔 日 〕 盐野七生书 ， 第 页以下 。

〔 〕 参见宋立波 ：

“

希腊医学对罗马的影响
”

， 《医学与哲学》 年第 期 ， 第 页 。

参见徐国栋 ： 《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 〉 评注》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 参见前注 〔 〕 ， 〔 日 〕 盐野七生书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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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发展了 自 己的医学 。 前述杰尔苏斯公元前 年至公元 年留下了 《论医药》 （

卷 ） 的著作 。 第一卷关于医学史 ； 第二卷关于普通病理学 ； 第三卷关于特别的疾

病
； 第四卷关于身体的各部分 ； 第五卷和第六卷关于药理学 ； 第七卷关于外科学 ；

第八卷关于

矫形学 。
〕 从这一 目录就可看出罗马人对医学的研究之细及与现代医学的接近 了 。 真正的医学

教育机构从 世纪由亚历山大 塞维鲁斯建立 ， 他是第
一个给医学教育特权的皇帝 。 到阿德里

亚努斯时代 ， 建立的学校中已有医学部之类的分支了 。
到

关于医院和医生的立法有 ： ①賦予外国医生罗马市民权 。 凡是在罗马教授医学的人 ， 即使

并非出生在罗马
，
也可得到市民权 〔 〕

； ②赋予医生特权
，
其内容为免纳一切税 〔 〕

，
免受监护

公役 〔 〕

； ③为每个城市的医生定编 。 安东尼努斯 皮尤斯 （ 年 ） 皇帝给亚细亚行省的

敕答规定 ： 小城市允许有 名医生 。 中等城市 （ 拥有法院的 ） 允许有 名医生 。 大城市 （ 行省

首府 ） 允许有 名医生 。 此等编制 内的医生免监护公役。
〔 《 ④保护医皖的利益 。 优士丁尼在

， ， ，
中规定 ， 在有数所医院的情况下 ， 何所医院受遗赠不能确定时 ，

遗产给公认为最

需要的医院 ， 最终的决定权在当地的主教之手 。
〔 医院还有权把拒付诊费的人告上法院 。 凡此

种种规定
， 达成了罗马人对公共卫生的贡献 ： 把医生从卑微和不稳固的地位中解救出来 ，

把他

们提高到社会阶梯之顶 ， 并把公共卫生的高尚责任放到医生手中 。
〔

但罗马法也有制约医生行为的规定 。 首先 ， 优士丁尼 （ 年 ） 的第 号新律禁止

实施阉人手术 ，
违者没收财产并放逐小 岛 。

〔 〕 列奥六世 （ 丨 年 ） 皇帝有类似规定 。
〕

其次 ， 法学家从解释 《阿奎■法》 出发 ， 发展了医生的医疗事故责任规则 。 无经验而行医 ， 甚至动

手术致人死亡
，
构成医疗过失 ， 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 ， ， ，

〔峋
； 医

生动手术后忽略护理 ， 导致病人死亡的 ，
也是如此 （ ， ， ， 。

〕 第三 ， 医生

必须承担好药物管理责任 。 他们要对 自 己的错发药物行为承担事实之诉的责任 ， 例如把毒药当

〔 〕 最后访

问时间 ： 年 月 日 。

〕 参见前注 〕 ， 〔 意 〕 卡斯蒂廖尼书 ， 第 页 。

〔 〕 同上 ， 第 页 。

〔 〕 同上注 。

参见前注 〔 〕 ， 徐国栋书 ， 第 页 。

〔脚 ， ， ，

，

参见前注 〔 〕 ， 〔意〕 卡斯蒂廖尼书 ， 第 页 。

〔 〕 ’

， ，

〔 〕 同上 ， 第 页 。

〔 〕 参见前注 〔 〕 ， 徐国栋书 ， 第 页 。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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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药发给病人服用导致其死亡的情形 （ ， ， ，

〔
》

〕
。 但罗马人的毒药概念很广 ，

包

括
一

切药 ， 既可以用来治病 ， 也可用来杀人 （ ， ， ， 。
〔 〕 所 以

，
罗马法关于毒药的规

定 ， 实际上是其关于药品管理的规定 。 最后 ， 《关于侵辱罪的科尔 内流斯法》 （

公元前 年颁布 ） 把治死病人 当作一种侵辱行为处理 ， 规定有关的医生要放逐或

斩首 。
〔 〕 医生的责任不可谓不重 。

八
） 罗 马人的上述卫生措施的 实施效果

所有上述措施都旨在保障罗马人的健康 ， 预防疾病 ， 应该说 ， 其实施效果不错。 表现为在

被考察期间的罗马 ， 很少发生瘟疫 。 所谓瘟疫 ， 是死亡率高 ， 同时侵染许多人的疾病 。 在罗马

史上
’
瘟疫不少 。 杜平认为 ， 在公元前 年 、 公元前 年 、 公元前 年 、 公元前 年分

别在罗马发生过瘟疫 。
〔 在这

一

清单中 ， 应该还加上从 年开始 ， 持续到 年的安东尼癟

疫 。 卡斯蒂廖尼认为 ， 帝政以后 ，
有 次值得注意的大疫 。 第一次是 年后发生的康潘尼亚大

疫
，
日死万人 。 第二次是 年发生的奥罗修斯 （ 大瘟疫 ， 在努米底亚境内造成 万

人死亡 。 第三次是安东尼瘟疫 。 第四次是从 年开始的西普利安大疫 ， 持续至 年 。 第五次

是 年的天花 。
〔 从罗马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的时间来看 ， 是从公元前 年开始建造水道 ，

第二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 ） 结束后开始建造公共浴场 ， 从公元前 世纪

开始有希腊医生在罗马行医 ， 在采取这些措施后的时代 ， 只发生了公元前 年的瘟疫 ， 下一次

瘟疫的发生在 年之后 ， 即尼禄大火之后发生在 年的瘟疫 。
力 这 年的期间 ， 我们不妨

称为罗马的公共卫生时代或无瘟疫时代 。 从空 间的角度看 ， 尽管在这 年的期间 ， 在康潘尼

亚、 奥罗斯 、 西普利安发生过大疫 ，
但它们都发生在罗马 以外的地方 ， 也许可 以归因于这些地

方的公共卫生措施不如作为首都的罗马 。 总之 ， 在一个人 口 密度每平方公里 万人的城市 ， 保

持了 年的无瘟疫时代 ， 算是很大的成绩 。

四 、 安东 尼瘟疫 、 优士 丁尼瘟疫 与 罗 马公共卫 生 法 的 缺 陷

但以上成绩的维持取决于罗马城不与城外人进行来往的条件
，
换言之

，
即使罗 马的公共卫

生搞得再好 ， 如果罗马周 围地方的公共卫生搞得不好 ， 在后者发生的时疫就会被传到罗 马来 ，

罗马城的公共卫生措施的效果就会归零 。 这就是所谓的短板效应 。

“

罗马周 围的地方
”

是一个很

〔 〕 参见 。
，

。

〔 〕

〔 〕 参见前注 〔 〕 ， 〔 意 〕 卡斯蒂廖尼书 ， 第 页 。

参见杜平 ：

“

西罗马帝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考察
”

， 《 内蒙古民族大学 （ 社会科学版 ） 》 年第

期 ， 第 页 。 但杜平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指 出 ， 罗马在公元前 年 、 年 、 年和 年分别发生瘟疫 。 参见

杜平 ：

“

古罗马城糟糕的市政管理与腐朽的市 民生活
”

，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年第 期 ，
第 页 。 杜

平提供了文献证明的罗马城内瘟疫仅有 年的那次 ， 年的瘟疫发生在康潘尼亚 。

参见前注 〔 〕 ， 〔 意 〕 卡斯蒂廖尼书 ， 第 页以下 。

〔 力 其详参见 〔 古罗马 〕 塔西陀 ： 《编年史》 （ 下册 ）
，

王 以铸 、 崔妙因译 ， 商务印 书馆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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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范畴 ， 最小解释是包括意大利 。 意大利的维纳弗鲁姆在奥古斯都时代已修建水道 ， 我们可

以推想它的公共卫生水平与罗马相差不大 ， 由此推想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公共卫生水平也是如此 。

中等解释是包括罗马帝国 ， 这是
一个从东到西 英里 ， 从南到北 英里的广袤空 间 。

〔 〕

从北非保留许多罗马水道遗址的情况看 ， 罗马帝国 的罗马 以外部分的公共卫生水平与罗 马相差

不大 ， 这种推论尤其可以从它们从未向罗 马传播过瘟疫的事实得到印证 ，
当然 ， 意大利也未向

罗马传播过瘟疫 。 最大解释是罗马帝国境外的地方 ， 尤其是温暖 的非洲 ，
它们可就向罗 马传播

过可怕的瘟疫了 ， 其中至少有安东尼瘟疫 ， 它是罗马军团从帝国境外带到罗马城的 ，
造成了可

怕的后果 。

从 年开始 ， 马尔库斯 奥勒 留 （ 年 ） 皇帝向罗马人的宿敌帕提亚发动 了战争 ，

他派 自 己的共治皇帝路求斯 维鲁斯 （ 年 ） 为统帅 ， 带领军队先攻占 了叙利亚 然后

试图收复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两个曾经存在过的行省 。 年 ， 安东尼瘋疫达到亚美尼亚。

这一癍疫起源于埃塞俄 比亚 ， 先传到埃及 ， 然后传到 亚细亚 ， 年传到塞琉西亚

年到达亚美尼亚 〕

， 而维鲁斯的军队正好在疫区作战 。 官兵感染瘟疫 ，
十去

其一 。 战力不支 ，
罗马帝国只得与帕提亚缔和 。 罗 马军队在撤军的过程中把瘟疫带到帝国的西

部
，
最终带到罗马 ， 维鲁斯自 己也因受感染死亡。 所以 ， 瘟疫似乎是人类最早面临的全球化

问题
， 在地球的范围内 ， 只要有一个地方公共卫生不行 ， 就会成为瘟疫的策源地 ， 危害地球上

的其他人类居住地方 。 这种疾病的全球化只有一个东西可以阻栏 ， 那就是强制 隔离法 。 具体而

言是 天隔离制
—

词来 自威尼斯方言 ， 意思是 天 。 在

年的黑死病的灾祸中 ，
威尼斯政府规定船和人在进入威尼斯的海军基地拉古萨 （ ， 现今

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 ） 前要隔离 天
，
以防止黑死病的传播 。 但这一制度并非威尼斯人的

发明 ， 据说在 《旧约》 中就有关于隔离制 （ 隔离病人 天 ） 的记载 。
〕 克里斯特 布农的研究

证明
，

年
， 髙卢暴发瘟疫时 ， 就立法采用了 天隔离制 ， 限制人员 的 自 由流动 。 无论如

何 ，
马尔库斯 奧勒留时代的罗马人并不知晓 天隔离制 ， 由此允许从东方撤回 的罗马士兵 自

由进人帝国的西部甚至罗马 ， 造成了瘟疫的广泛传播 。

罗马人公共卫生法的第二个缺陷是把瘟疫的发生与公共卫生脱钩 ， 而把它与神罚联系起来 ，

形成所谓的天谴论。 正确认识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
一

步 ， 如果对结果的原因认识错误 ， 就谈不

上正确地解决了 。 证明 罗马人的这一思想缺陷的例子只能在第二罗马——即君士坦丁堡——寻

找
，
在那里发生了优士丁尼瘟疫 。

优士丁尼瘟疫是腺鼠疫 ， 于 年仲夏通过尼罗河 口 的小城佩鲁修姆 进人拜占

庭帝国的土地
，
横扫北非和中亚地区 ， 于 年春夏之交到达君士坦丁堡

，
蔓延到拜占庭帝国的

参见 〔英 〕 爱德华 吉本 ： 《罗马帝国衰亡史》 （ 上册 ） ， 黄宜思 、 黄雨石译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 、 页 。

〕 参见前注 〔 〕 ， 。

〔 〕 同上 ’
。

〔 〕 ， 载 最后访问时间 ： 年 月

日

〔 〕 参见 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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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部分 ， 最远到达西西里 。
〔 〕 瘟疫造成了可怕的死亡 。 据普罗科皮乌斯 （

年 ） 报道 ， 君士坦丁堡每天死 万人 。
⑶〕 到 了 年 ， 瘟疫结束 ， 这体现在优士丁尼的第

条新律 （ 年 ） 中 。 它宣布瘟疫巳经结束 ， 各种物价和工资应回复到瘟疫前的水平 。 而此

前这些价格已上涨两到三倍 。 违者处三倍的罚金归国库 。 不执行该法的官员判罚黄金 磅 。 最

有意思的是 ， 该敕令把瘟疫称为
“

上帝的惩罚
”

。
〔
⑵

〕 但瘟疫的第二波很快于 年 月 到 月

爆发 。 年 ， 疽疫的第三波到了意大利和高卢 。 年它又在君士坦丁堡现身 。
〔卸 最终

它导致拜占庭帝国 的人 口死亡 ， 全世界 亿人丧生 ， 使 年至 年的欧洲人口 减少

约 。

对于此癍疫 ， 人们普遍持天谴说 ， 按此说 ， 集体性的犯罪导致神用瘟疫形式实施的惩罚 。

如前所述 ，
优士丁尼的第 条新律采用此说 。 优士丁尼的同时代人普罗科皮乌斯也认为瘟疫由

优士丁尼的犯罪造成 。 也可归之于破坏偶像的君士坦丁皇帝 （ 年 ） 。〔闽

当然 ， 正确的路径是理性主义的瘟疫解释 ，
医圣希波克拉底 （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 ） 持此说 。 他认为 ， 如果很多人在同样的时间得 同样的病 ， 那肯定有共同的病因 ， 找到此等

病因并消除之 ， 瘟疫即可扑灭 。 他不相信有神罚性的疾病 。 可惜 ， 希波克拉底的瘟疫原因解

释并未为罗马官方采纳 ， 这成为光彩照人的罗马公共卫生法的重大缺憾 。

五 、 简短 的 结论

罗马法不等于罗马私法
，
还包括许多其他分支 ， 例如银行法 〕

、 体育法 〔
⑶

〕 以及作为本文

研究对象的公共卫生法 。 此等法并不体现为一个统一的立法文件 ， 而是散布在许多的法律 中 。

与现代的公共卫生法都是行政法不同 ， 罗马的公共卫生法有些是公法性的 ， 例如关于水道的规

定 ， 有的是私法性的 ， 例如关于维修私人下水道的规定 。 有些是立法机关颁布的 ， 例如关于卫

生官员的规定 ， 有的是司法机关颁布的 ， 例如裁判官关于私人水道的规定 。 有些是关于环境保

护的 ， 有些则是关于疾病治疗的 。 然而 ， 它们达成的公共卫生效用与现代公共卫生法是一致的 ，

所以 ，
不妨称这些混杂的规范为罗马 的公共卫生法 。 意大利学者卡斯蒂廖尼对罗马法的这一分

支评价甚高 。 他认为 ，
卫生法是在罗马被固定成为最值得称道的方向 的 。 我们在罗马看到用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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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法规所控制的卫生组织法 。 此语大哉 ！

罗马公共卫生法区别于罗马环境法 ， 后者不涉及疾病防治 ， 前者涉及之 。 但两者有交叉 ，

即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成分 。 两者的 目 的也是共同的 ， 即达成罗 马人民 的健康 ， 这是罗马人民

的公共利益的一种形态 。

在本文考察的共和晚期 、 帝政初期的期间 ， 罗马的公共卫生在每平方公里 万人的条件下

保持了 年无瘟疫的记录 ， 它证明了罗马人的公共卫生措施的成功 ， 但罗马人的此等措施仍存

在如下缺陷 ：

与现代人的居家不同 ， 罗马的上水和下水通常都是非人户性的 ， 所以造成了许多公共卫

生问题 ， 例如倒泼与投掷问题 。 怕麻烦且品德不好的住户惯于把马桶 内容或剩饭通过窗户扔下

去 ， 损害楼下行人的公共安全 ， 并损害公共卫生 。 为此 ， 裁判官创立 了倒泼与投掷之诉

来解决这
一

问题 。 它规定 ， 从建筑物 中落下或投掷的物品如果引起 自 由人

死亡 ， 其利害关系人或与他有姻亲或血亲关承的人可以起诉 ； 没有这些人或虽有但他们不愿起

诉时转化为民众诉讼 ，
人人可得起诉之 ， 胜诉的结果是判处加害人 金币的罚金 （ ， ，

。 乌尔比安 ： 《告示评注》 第 卷 ） 。 如果后果只是受伤 ， 只要受害人还活着 ， 诉权就属于他 。

在他死后 年内 ， 任何其他人都可 以起诉 。
〔岡 如果只是损害 了物 ， 授予两倍罚金之诉 （ ，

， 。 乌尔 比安 ： 《告示评注》 第 卷 ） 。
〔洲 所以 ， 还是现代的住宅设计更符合公共卫生的

要求 。

罗马的污水道与小型固体垃圾共用一个排放通道 ， 导致污水中包含大量固体废物 ， 在终

端出 口可能造成污物大量沉积 ， 散发臭气污染空气 。

上述污水和固体废物混杂的废物不经任何处理直排台伯河 ， 造成河水的严重污染 。

没有 天隔离制阻断外来疫病的人侵 ， 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 。

罗马官方没有理性主义地看待癟疫原因的态度 ， 采用天谴说 ， 此说不能为采取大规模的

公共卫生措施提供支撑 。

相比之下 ， 还是现代的公共卫生法 比较周密 。 所以 ， 相较于罗马人 ， 我们取得了 长足的进

步 ， 但我们必不得忽视罗马人留给我们的有益的公共卫生经验 ，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

个特大城

市的这方面经验 ， 那时候
，
罗马人无先例可循 ， 但他们做得很好 。 我们做得更好 ， 是因为有他

们的先例 。 这一先例的内容现代人就是通过本文开头列举的文献加 以体认的 。 本文也将成为传

导罗马人的经验于今人的媒介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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